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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 广 东 诚 安 信 税 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

GUANGDONG CHENGANXIN CERTIFIED TAX AGENTS CO,.LTD

粵诚税他P 0 2 2 ]0 0 0 1号

关于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社工服务站 

(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

中期财务管理情况评估报告

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新港街道办事处、广州市 

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：

我们接受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的委托，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社工服 

务 站 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[以下简称“社 工 站 （家综）” ]2 0 2 1年 1 0 月 

3 1 日至 2022年 8 月 3 1 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有关财务管理情况进行 

中期财务评估，评估期限为 2021年 1 0月 3 1 日至 2022年 3 月 3 1 日。社 

工 站 （家综）承接机构的责任是提供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的会计资料 

和评估相关资料。我们的责任是依据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（财政 

部财会 [2 0 0 4 ]7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社工服务站 

(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管理办法》（穗府办规 [2018 ]13号)、《广州市社工 

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评估指标体系（试行)》（穗民 [2019]293号 ） 

及广州市海珠人民政府新港街道办事处与社工站（家综）承接机构签订的 

购买服务协议的有关规定，对 社 工 站 （家综）的财务管理情况进行审核， 

并出具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财务评估报告。

在审核过程中，我们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 

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及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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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实施了包括现场对社工站（家综）承接购买服务 

资金的财务管理情况的审核，获取相关证据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。 

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 基本情况

(一） 承 接 社 工 站 （家综）机构名称：广州市白云恒福工作服务社。

(二） 承接机构法定代表人：李伯平。

(三） 招标采购周期：2019年 9 月 1 日至 2022年 8 月 3 1 日。

(四） 本年度服务协议期限：2021年 1 0月 3 1 日至 2022年 8 月 31 

曰。

(五） 政府购买服务经费：2 ,⑻0, 000. ⑻ 元，在本服务协议周期内， 

实际收到政府购买服务经费 0 .⑻ 元 ，未拨入经费 2, 000, 000. ⑻ 元。

(六） 评估进场日期：2022年 4 月 1 日

二、 社 工 站 （家综）是否具备基本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能力的审核

(一） 关于财务管理机制方面的审核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己按要求填写项目财务自评报告。

(二） 关于会计制度方面的审核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填报经费收支情况表的数据与社工站（家综）会计账 

表、账账相符；社 工 站 （家综）执 行 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按照 

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规定，进行会计核算；在岗位配置上，机 

构配置财务人员 2 人，其中，会 计 1 人、出 纳 1 人，均 在 2021年参加了

会计人员继续培训、学习。

(三） 关于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分项目核算情况的审核

经审核，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对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服务经费支出 

分项目独立核算，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各领域服务经费支出分开归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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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实施政策及程序以确保有效的财务管理情况审

核

(一） 关于中心经费预算制定情况的审核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在本协议期间制定《广州市白云恒福工作服务社预算 

表》，明确规定了协议期内的收入和支出预算计划，经费支出预算表符合 

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和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新港街道办事处与 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承接机构签订的购买服务协议中规定的人员经费、专业支 

持、专业服务和活动费用、日常办公和其他杂费使用范围，活动经费预算

表 由 机 构 理 事 会 （负责人）签名确认。

(二） 关于费用支出报批程序及权限的审核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已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及经费支出的审核程序， 

根 据 《财务管理制度》，服务经费支出 2, 000.⑻元以下，由站长或项目负 

责人审核批准;服务经费支出 2, 000. 00元以上(含 2, 000. 00元 ），5, 000. 00 

元以下，由部长审核批准；服务经费支出 5 ,⑻0. ⑻ 元 以 上 （含 5, 000. 00 

元 ），20 ,⑻ 0. ⑻ 元以下，由总干事审核批准；服 务 经 费 支 出 20, 000. 00 

元 （含 20, 0⑻ .0 0 元 ）以上，由机构部长会议审核批准。经费支出有经办 

人、证明人、审核人签字。

四、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各项支出是否按协议规定范围使用的审核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机 构 2021年 1 0月 3 1 日至 2022年 8 月 3 1 日承接政 

府购买服务资金 2 ,⑻ 0, 000. ⑻ 元，截 止 2021年 1 2月，己收到资金共计 

0 .⑻ 元 。根据购买服务协议规定的适用范围，2021年 1 0月 3 1 日至 2022 

年 3 月 3 1 日服务经费实际支出总计 1，014, 663. 5 3元 ，详细情况如下：

(一）用于人员费用支出共计 865, 154. 7 4元， 占本协议期间服务总 

经 费 的 43.26%，其 中 ：工 资 总 额 支 出 707,019. 5 9 元 ，五险金支出

共9页第 4页



131,435. 15元，住房公积金支出 26, 700. 0 0元，福利费支出 0 .0 0元。人 

员费用支出占本协议期该项预算的 57. 10%。

(二） 用于服务质量保障费用的支出共计 88, 278. 9 7元，占本协议期 

间服务总经费的 4. 41%，其中：

(1 ) 用于专业支持的开支为 24, 536. 6 9元，占本协议期间服务总经 

费 的 1.23%，其中：外聘督导费用为 9, 750. ⑻ 元 （督导周玉朵 9, 750. 00 

元 ），机构内部督导费用为 3, 500. 0 0元 （督导王嘉萤 1，750. 0 0元、督导 

何 碧 莹 1,750. 0 0元），培训费用为 11，286. 6 9元。专业支持支出占本协议 

期该项预算的 34. 83%。

(2 )  用于开展专业服务和活动的开支为 48, 209. 0 2 元 ， 占本协议期 

间服务总经费的2. 41%,其中：长者服务 7, 099. 45元，青少年服务 7, 658. 83 

元，家庭服务 6, 707. 7 1 元，党建服务 5, 757. 8 6 元，重 点 服 务 6, 070. 31 

元、特色服务 7, 444. 4 4元 ，社区培育服务 7, 470. 4 2元。专业服务和活动 

支出占本协议期该项预算的 64. 28%o

(3 ) 用于日常办公费用的支出共计 15, 533. 2 6元，占本协议期间服 

务总经费的 0. 78%，其中：办公费耗材 2, 226. 0 0元，折 旧 费 1,315. 4 5元， 

通 讯 费 3, 263. 2 4 元，水 电 费 1，436. 5 9 元 ，修 理 费 54. 7 8 元 ，其他费用 

7, 237. 2 0元。日常办公费用的开支占本协议期该项预算的39. 42%。

(三） 用于管理费用开支为 61，229. 8 2元，占本协议期间服务总经费 

的 3. 06%，未超过广州市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管理办法 15% 

的规定，其中：中 标 费 17, 893. 0 9 元，运 营 费 1 8 ,8 3 0 .8 2元 ，相关税费 

12,679. 2 5元，工 会 费 11,826. 6 6元。管理费用开支占本协议期该项预算 

的 20. 41%。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2021年 1 0月 3 1 日至 2022年 3 月 3 1 日实际收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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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服 务 资 金 共 0 . 0 0 兀 ，服 务 经 费 支 出 1，014, 663. 5 3 兀 ，结余金额- 

1 ,0 1 4 ,6 6 3 .5 3元。经审核，社 工 站 （家综）各项支出均在协议规定的范 

围内使用。

五、上期余额的审查

(一） 上期评估报告反映的资金拨付情况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机 构 2020年 0 9月 0 1 日至 2021年 8 月 3 1 日承接政 

府购买服务资金 2, 400, 000. 0 0元，截 止 2021年 8 月 3 1 日，已收到资金 

共 计 1，320, 000. 0 0元 ，尚未拨入资金 1，080, 000. 0 0元 。

(二） 上期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实际拨付及支出情况

社 工 站 （家综）于 2021年 1 1月收到上期拨付余款 880, 000.⑻ 元 、 

于 2021年 1 2月收到上期拨付余款 200,⑻ 0 .⑻ 元 ，自此上一协议期承接 

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2, 400, 000. ⑻ 元全部到账。上个协议期全年服务经费 

支出总额为 2, 307, 133. 0 3元 ,结 余 92, 866. 9 7元。详细支出情况如下:

(1 )  用于人员费用支出共计 1，767, 461. 5 6元，占上个协议期间服务 

总 经 费 的 73. 6 4 % ,其中：工 资 总 额 支 出 1,407,621. 1 2 元 ，五险金支出 

2 7 8 ,7 5 6 .4 4元，住房公积金支出 54, 300. 0 0 元，福 利 费 支 出 26, 784. 00 

乂 L o

(2 ) 用于专业支持的开支为 50, 889. 5 7元，占上个协议期间服务总 

经 费 的 2. 12%，其中：督导费用为 36, 343. 5 1元，培 训 费 为 14, 546. 0 6元。

(3 )  用于开展专业服务和活动的开支为 82, 871. 9 4 元 ， 占上个协议 

期 间 服 务 总 经 费 的 3.45%，其 中 ：长 者 服 务 1 0 ,8 0 7 .8 3元 ，青少年服务 

11，427. 3 9元，家 庭 服 务 10, 742. 2 0元，党建服务 10, 148. 2 1元，重点服 

务 15, 013. 0 4元，特 色 服 务 24, 733. 2 7元。

(4 )  用于日常办公费用支出 47, 953. 1 2元，占上个协议期间服务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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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费 的 2. 00%，其中：办 公 费 14, 199. 1 1元，折 旧 费 3, 157 .08元，通讯 

费 6, 207. 3 9 元，水 电 费 8, 638. 5 5 元，修 理 费 1，819. 5 4 元，其他费用 

13, 931. 45 元。

( 5 ) 用于管理的费用开支为 3 5 7 ,9 5 6 .8 4元， 占上个服务总经费的 

14.91%，符合广州市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管理办法 15%的规 

定。其中：中 标 费 用 17, 893. 0 8 元 ，机构年度相关税费支出 156, 876. 02 

元，工会经费 26, 794. 9 5元，实习生费用 6, 797. 5 0元，分摊机构人员工 

资 94, 553. 5 0元，分摊机构人员社保 15, 595. 8 6元，分摊机构人员住房公 

积 金 5, 380. 2 2元，分摊机构人员工会费 1，556. 1 1元 ，分摊机构人员福利 

费 1，158.2 0 元 ，分 摊 机 构 费 用 29,929. 1 8 元 ，分摊机构人员培训费 

1，422. 22 元。

六、协议期内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余额累计结余情况

根 据 《穗 师 查 （2021-P-179号财务管理情况评估报告）》及本次协议 

期财务管理评估情况：

(一） 2019年 6 月 1 日至 2019年 8 月 3 1 日为社工站(家综)的第二 

个中标服务协议周期的延续服务期，服务经费实际余额 -210, 476. 0 4元 。

(二） 2019年 9 月 1 日至 2022年 8 月 3 1 日（含顺延服务期 2021年 

9 月 1 日 至 1 0月 3 1 日）为社工站(家综)的第三个中标服务协议三年服务 

周期，其中：

第一年协议期 2019年 9 月 1 日至 2020年 8 月 3 1 日（含顺延服务期 

2021年 9 月 1 日 至 1 0月 3 1 日），实际余额 109, 428. 2 0元(其中：人员费 

用及服务质量保障费用余额 109, 428. 2 0元）。

第二年协议期 20 2 0年 9 月 1 日 至 2 0 21年 8 月 3 1 日，实际余额 

92, 866. 97 元 。

共9页 第 7页



第三年协议期 2021年 1 0月 3 1 日至 2022年 3 月 3 1 日，实际余额_ 

1，014, 663. 53 元(不含未拨入的 2, 000, 000. 00 元）。

(三） 社工站(家综)从 2019年 6 月 1 日至 2022年 3 月 3 1 日止，服 

务经费实际累计余额 -1 ，022, 844. 4 0元(不含未拨入的 2, 000, 000. 0 0元）。

七、 整改及需完善的事项

上期评估未提及需整改问题，本期无需跟进整改。

八、 评估结论

根据财政部财会 [2004]7 号 文 《关于印发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〉 

的通知》及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新港街道办事处与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 

合服务中心）承接机构签订的购买服务协议的有关规定及相应的评估标准，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 

在财务管理方面，有关评估指标为合格。

附表：

1、 社 工 服 务 站 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项目经费收支情况表（主表一 

至三）；

2、 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项目人员工资明细表（附表一）；

3、 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项目固定资产明细表（附表二）；

4、 社 工 服 务 站 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机构费用分摊表（附表三）；

5、 机构人员工资明细表（附表四）；

6、 社 工 服 务 站 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项目经费预算与实际支出情况 

对比表

7、 中标单位登记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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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，为粵诚税他 [2022]⑻ 0 1 号 《关于对广州市海珠区新 

港街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中期财务管理情况评估报告》之签

字盖章页)

税务师：

税务师:

中 国 •广州市 2022年 4 月 1 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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